 高校教师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典型案例
一、驻云南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通报3起省属学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
2020年3月驻云南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对昆明12所学校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明察暗访，发现云南农业大学、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疫情防控工作抓而不实、抓而不细，学校门禁管理不严格、值班人员擅离职守等问题，对上述学校有关人员的失职失责行为予以问责，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给予云南农业大学保卫处处长金某某、党校办副主任黎某诫勉问责；给予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主任李某、值班人员董某某诫勉问责；给予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保卫处处长周某某诫勉问责。
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尹某某疫情防控期间值班空岗问题
2020年2月2日，汤原县纪委监委在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检查中发现，尹某某责任意识不强，违反工作纪律，在疫情防控期间未按规定的值班时间到校带班，也没有向校领导请假，导致带班空岗。汤原县纪委监委给予尹某某党内警告处分。
三、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师未如实报告学生返校情况问题
2020年3月，一名学生未经报告私自返校，辅导员刘某，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不力，在知悉该生私自返青的情况下，近一周时间未如实向学院学校报告其私自返青信息，依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纪律规定，给予诫勉谈话，取消一年内评先评优资格，一年内不得晋职晋级；该生所在学院党委副书记，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不到位，在上述事件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责令在学院领导班子和学校防控学生工作组内作出深刻检查；该生所在学院党委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不到位，给予全校通报批评。
四、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教师私带家属进入校园及私自出入校园问题
2022年3月，智能工程学院某教师，在学校封控期间私自带家属进校做核酸，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又私自出校；工商管理学院某教师，在学校封控期间未经批准私自出校；学校按照《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疫情防控惩处与责任追究办法》进行通报批评，并严肃处理。
五、永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编造并传播在校学生感染确诊新冠肺炎病毒虚假信息问题
2022年3月19日，该校教师燕某某在其公司微信群和朋友群编造并传播在校学生感染确诊新冠肺炎病毒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3月20日，经该校党委研究，报中共永州市纪委同意，对燕某某进行立案审查，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六、郑州大学教师扰乱核酸检测现场秩序问题
2022年3月，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何某某酒后扰乱核酸检测现场秩序情况。该校研究决定，何某某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在核酸检测现场扰乱疫情防控工作秩序，造成恶劣影响，对何某某作出如下处理：一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给予何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二是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给予何某某行政记过处分；三是责成学校相关部门取消何某某年度所有评先评优资格；四是对何某某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七、广州大学教师强行离校违反校园管控规定问题
2022年4月22日，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陈某某老师在校园管控阶段，坚持进入校园并承诺遵守校园管控“只进不出”规定，进校后又要求离校，被门岗拒绝后擅自从校园其他地方强行离校。其行为违反学校疫情防控有关要求，造成不良影响，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全校通报批评。
八、大连理工大学校内用工违规翻越消防铁门出入校园问题
2022年4月，大连理工大学发布《关于近期违反学校疫情防控规定部分典型案例的通报》，校内某食堂档口经营人员冯某，在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多次由东山家属区消防铁门违规翻越入校。其行为违反学校封闭管理规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根据学校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给予冯某解除用工合同并驱逐出校处罚。
九、浙江工业大学教师刻意隐瞒湖北人员同住情况且在隔离期间频繁外出问题
2020年2月，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教师赵某某的岳父、岳母来浙过年被集中隔离观察，赵某某均未向学校报告其岳父岳母来浙情况、本人就医的情况。在属地所在社区调查中也刻意隐瞒，且不自觉隔离，期间还频繁外出活动。赵某某已因阻碍执行公务被属地派出所行政拘留7天。学校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十、福建龙岩学院教师隐瞒疫情防控应报事项问题
2020年于1月20日至1月22日，福建龙岩学院工会干部游某萍的子女到泉州与武汉来闽同学见面，22日返回龙岩。该同志仅对子女采取在家隔离、监控体温，并向居住属地——龙州管委会每日报告，未及时向学校报告说明情况，受到学校“全校通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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